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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部主管112年度決算包含文化部本部及文化資產局等11個所屬機關之公務決算、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附屬單位決算(含國立歷史博物館、中正紀念堂管理處、國父紀念館3個分基金)、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、中央通訊社、中央廣播電臺及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等4個財團法人決算。茲簡述如下：
(一)公務決算部分：文化部主管112年度歲入決算審定數4.1億元，較法定預算數2.36億元增加1.74億元，達成率173.58%；歲出預算數210.21億元，決算審定數207.18億元，執行率98.56%。
(二)附屬單位決算部分：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112年度收入決算數8.84億元，較預算數8.06億元增加0.78億元，達成率109.68%；支出決算數7.56億元，較預算數9.52億元減少1.96億元，執行率79.41%。文化發展基金112年度基金來源決算數1.45億元，較預算數2.5億元減少1.05億元，達成率58%；基金用途決算數0.36億元，較預算數2.29億元減少1.93億元，執行率15.72%。
(三)財團法人部分：
1.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112年度決算收入總額5.81億元，支出總額5.13億元，總收支相抵後本期賸餘0.68億元。
2.中央通訊社112年度決算收入總額5.39億元，支出總額5.38億元，總收支相抵後本期賸餘0.01億元。
3.中央廣播電臺112年度決算收入總額5.41億元，支出總額5.81億元，總收支相抵後本期短絀0.4億元。
4.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112年度決算收入總額34.6億元，支出總額36.09億元，總收支相抵後本期短絀1.49億元。
以上文化部主管112年度決算謹評估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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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部112年度辦理「華山2.0—文化內容產業聚落發展計畫」(以下簡稱華山2.0計畫)編列3億1,190萬8千元，決算數3億1,182萬5千元。茲說明如下：
(一)該計畫主要係以部分現有基地辦理文化內容產業聚落規劃設計、新建工程與軟體營運計畫
按「華山2.0計畫」係以現有華山文創園區舊酒類試驗所、原B/ROT案共構停車場及周邊延伸空間作為計畫範圍用地，辦理文化內容產業聚落規劃設計、新建工程與軟體營運計畫。其新建工程主要規劃具文化內容中介組織進駐之行政管理、產業支持、公眾展演與生活機能等功能空間，而軟體計畫係補助行政法人文化內容策進院協力扶植內容產業發展，並以軟體先行方式，待硬體興建完成後，具足夠量能進場銜接產業化，以提高產業效益。該計畫總經費32億3,315萬9千元，執行期間為109至113年度。
(二)112年度保留數比率高達6成，主要係新建工程量體及空間功能相關規劃設計仍待修正調整，致時程後延
「華山2.0計畫」109至111年度已編列4億7,826萬9千元，112年度續編第4年經費3億1,190萬8千元，決算數3億1,182萬5千元，惟保留數達1億8,832萬3千元，占預算數之60.38%，主要係該計畫基地經臺北市政府110年3月重新指定為古蹟並擴大古蹟定著範圍，且按行政院111年8、9月間會議結論為重新檢討新建量體，爰需修正新建工程規劃設計方案以調整空間功能及建物量體，致推遲都市計畫審查掛件、取得建照及提報基本設計等時程。衡酌111年8、9月間行政院已決議重新檢討新建量體，然文化部迄112年底仍未完成修正計畫，為利後續執行，允宜積極辦理計畫修正。
綜上，文化部辦理「華山2.0計畫」，因新建工程量體及空間功能相關規劃設計仍待檢討計畫而時程後延，致112年度保留數比率高達6成。鑒於該部自行政院111年度8月會議結論重新檢討新建量體，迄112年度尚未完成修正作業，允宜加速辦理，以利後續執行，俾利發揮藝文產業集聚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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